
山东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山大环境院字〔2026〕2 号

关于印发《山东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生
课程教学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位老师：

《山东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生课程教学管理办

法》已经 2026 年 3 月 9 日第 3 次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现

予印发，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山东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6 年 3 月 9 日



山东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研究生课程教学管理办法

为加强和规范学院研究生课程教学管理，建立并维护良好

的课程教学秩序，切实提升研究生教学与培养质量，根据《山

东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管理办法（修订）》（山大研字〔2017〕

57 号），结合学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院所有学历教育研究生课程教学

管理工作。

第二条 学院在学校统筹规划下，负责组织实施本单位各

专业研究生的课程设置与建设、课程教学安排、检查评估等教

学管理工作。

第二章 课程管理

第三条 研究生课程严格按照各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所规

定的课程设置开设，开课学期、课时等不得随意变动。

第四条 为合理配置教学资源、持续优化课程体系，学院

将定期对内容相近或重复的课程进行整合与优化，以确保教学

内容契合学科发展前沿并切实回应学生的学习需求。

第五条 新增课程须按规定履行审批手续。增设学位课程，

须由开课单位与研究生院共同提出意见，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审批；增设选修课程，须由开课单位提交申请，报研究生院审

批备案。授课教师应于开课前一学期期末前提交《新开课程申

请表》，获批后方可开课。



第六条 所有列入培养方案的研究生课程均须具备明确的

教学大纲与课程说明。授课教师应在开课前，依据培养目标制

定详细的课程教学计划、教学日历，并提供参考书目及相关学

习资源。

第三章 教学管理

第七条 研究生课程安排一般在开课前一学期期末确定。

授课教师须提前落实上课时间、地点及教学团队等信息。课程

安排一经排定，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随意变动。

第八条 专业选修课选课人数不足 5 人时，原则上不予开

课。

第九条 为保障教学质量，专业课教学一般应采取线下授

课形式。课程时间与地点应合理安排，原则上应安排在学校及

学院提供的公共教学场所，以便接受统一管理与监督。

第十条 教师授课期间不得自行调、停课或由他人代课。

因故不能按计划上课时，须至少提前 3 天通过研究生管理信息

系统提交申请，并同步告知研究生秘书，经学院和学校审核通

过后方可进行调课或停课。调整后须及时通知选课学生，所停

课程须及时补授。未经批准擅自随意调课、停课或由他人代课

的需承担相应教学责任。

第十一条 教师应严格按照教学安排按时上课。研究生教

学事故参考《山东大学本科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山大

教字〔2012〕34 号）进行处理。

第十二条 授课教师应维护课堂教学秩序，严格执行上课

考勤制度，并将考勤结果作为研究生课程成绩的依据之一。对



于无故旷课的学生，应及时报告至学院，由学院按照相关规定

进行处理。

第四章 课程考核及成绩管理

第十三条 研究生课程考核方式分为考试和考查。学位课

和必选课一般应为考试；选修课可采用考试或考查方式。考试

可采取笔试、口试、课程论文或多种形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考查可依据学生日常表现、课堂讨论、作业完成、实践调研及

论文撰写等情况综合评定考核成绩。

第十四条 研究生课程成绩以期末考核（或考核）成绩为

主，同时也可结合平时成绩（含平时测验、课堂讨论、作业、

论文等）进行综合评定。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办法应在课程大

纲中予以注明，并在开课时向研究生公布。

第十五条 授课教师应在学期课程结束后及时评定考核成

绩，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成绩录入，并将成

绩单、试题、试卷等完备的考核材料交由研究生办公室存档。

考核成绩一经录入提交，原则上不得更改，授课教师有责任确

保成绩录入真实无误。对于弄虚作假、虚报成绩者将按学校相

关规定给予严肃处理。

第五章 教学质量评价

第十六条 研究生课程教学的日常检查与评估工作由学院

研究生教学督导小组组织实施，检查结果将作为教师教学工作

量的核算依据。此外，研究生院会定期组织抽查与评估，如发

现授课教师未按教学规范执行教学任务，将相应核减其教学工

作量，并要求相关教师提交书面说明。



第十七条 定期开展研究生课程教学质量问卷调查。对教

学效果优秀、成果突出的教师，优先推荐参评各类教学奖项；

对连续两年教学质量评价反馈较差的教师，将取消其研究生授

课教师资格两年，并相应核减其教学工作量。

第十八条 教学工作量根据实际授课学时及选课人数核算，

具体标准参照《山东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岗位绩效业绩评

价标准》（山大环境院字〔2023〕5 号）执行。其中，经立项

的全英文课程的教学工作量予以加倍计算：自开课起三个学年

内，按一般课程标准的 3 倍计算；自第四学年起，按 2 倍计算。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

第二十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依照《山东大学研究生课程

教学管理办法（修订）》（山大研字〔2017〕57 号）相关规定

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学院研究生办公室负责解释。

山东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6 年 3 月 9 日印发


